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50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5.8
一、本會第1249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主計處提報「中華民國96年度國營事業計畫總綱（草案）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本國營事業計畫總綱（草案）係依預算法第85條、行政院訂頒之96年度施政方針、9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第4條，以及各部會所提供之96年度主管事業計畫等資料擬訂，以作為各事業經營管理之準繩及審編預算之依據，原則同意。請主計處依與會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見修正草案後，陳報行政院。
三、「台灣中小商業振興措施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

(二)振興中小商業發展，可創造國內商機，發揮提升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創造的雙重效益。本案針對台灣中小商業現階段面臨之發展瓶頸，研提創新轉型、整合加值的具體策略與措施，應有利於中小商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，競爭利基與優勢的強化，可帶動整體經濟成長。

(三)本案請參考與會委員意見修正，並請相關部會針對具體實施計畫及期程，研提修正意見，於一週內送經建會彙總，俾利後續推動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20分）
PAGE  
1

